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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从１９５６年开始，新方志编纂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起来。国家层面制定了新方志的编

纂规划，并根据编纂实践的发展及时调整工作进度；各地为推动新方志编纂选择了省志与市县志齐头并进、省

志编纂带动市县志编纂，以及市县志编纂推动省志编纂３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各地普遍采

取拟定修改志书纲目、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志书分工编写，以及志稿修改审阅与出版等工作程序和环节。这一

时期的新方志编纂实践，为以后修志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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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史，一方有志，一族有谱。连续不断地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新方志编纂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全国许多省、市、县

纷纷抽调人力、设立机构，积极开展新方志编纂，掀起了社会主义第一次修志热潮。新方志编纂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项新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在具体的编纂实践中，积极探索新

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划、模式和程序，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以后修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　全国新方志编纂规划
（一）全国新方志编纂规划的制定。全国新方志编纂规划的制定经历了较长时间。顾颉刚与

李培基、叶恭绰等学者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联合提出的８条实行纲
要，实际上可以作为新方志编纂的工作大纲。① 居漱庵建议先选择人才比较集中、财力比较充

裕、图书资料比较丰富的地方开展新方志编纂，待取得一些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至于暂

缓设修志机构的地方，可以先成立方志资料搜集机构，或附设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内，以便及时保

存地方史料，并根据民国时期的修志情况，指出 “这次修志，必须严定期限，并随时敦促，务

要如期完成”②。

１９５６年１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随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国家繁荣科

学文化艺术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新旧知识分子。从当年上半年开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

拟定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现状及未来几年可能的

发展，制定出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草案）》 （以下简称 《草案》）。其中，《草案》

第七条 “地方志的编纂”指出：

１９６７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志，记载当地自然

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这个工作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先从一些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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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市着手，取得经验后逐渐推广。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应该进行研究写出这些城市

的历史，和其他有关著作。

《草案》拟定后，由于整风运动、反 “右派”斗争等，一直被搁置。到１９５８年２月，国务
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征集有关方面的意见，由部分原执笔人在原 《草案》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改，

形成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 （修正草案）》 （以下简称 《修正草案》），并经１９５８
年３月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１９５８年７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将其印发并指出，随着整风运动的胜利和工农业生产的 “大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新课题，哲学社会科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各有关单位应当密切结合当前任务，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来规划自己的研究工作”。

《修正草案》关于新方志编纂的内容与 《草案》相比，略有不同。《修正草案》第八条 “地

方志的编纂”指出：

１９６７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志，记载当地自然

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１９５８年开始进行试点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
广。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进行研究，写出这些城市的历史，和其他有关著作。

此项工作由科学院提出具体计划，并负责实施。①

在 “大跃进”的形势下，全国各地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工作，新方志编纂此起彼伏，并掀起

了一个热潮。

（二）全国新方志编纂进度调整。这一时期新方志初稿大批量涌现，国家档案局、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发现，在新方志编纂过程及新方志成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各地 “对于

编写新方志的目的和任务还有不同认识”，“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各方面的认识不足，有些又是

采取短期突击的办法写成的，因此许多县志对于材料缺乏认真地综合加工，体例不够条理系统，

文字比较冗长”，有些地方在辑录历史材料、阐述历史事件时 “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缺乏阶级分

析和历史观点”，人物记述和评价出现问题，有些地方对保密注意不够等问题。②

在实际工作中，国家档案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逐渐认识到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复杂

性，开始调整新方志编纂的规划，放缓新方志编纂的速度。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
组与国家档案局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递报告，建议：

目前已经编出或者正在编写地方志初稿的县、市，应该总结经验，进一步进行审查和修

订，争取写出一部新的地方志来。目前还没有编写的，有条件的，可以着手收集和整理有关

资料，有计划地逐步进行。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的，可以暂缓进行……但编志工作是一个长期

性的细致工作，在目前情况下不宜集中过多人力，也不宜搞突击。

在今后，要把修订方志的工作，形成一个制度，使已编出的新方志，能随着客观事物的

发展，得到经常不断地修改和充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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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福建省档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县档案馆
参加新方志编纂工作指出：

如果能参与编写工作，那就不简单。我们现在不行，可以再准备十年。如果现在只有二

十多岁，再过十年也不过三十多岁，三十多岁能参与县志编写工作，那就不简单。县志不必

一下子就修好，现在可以积极收集资料，等到我国的工农业更发展了，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

了，修成出版可能更好。我们主张量力而行，但是要有一个目标。①

同年１２月２６日，曾三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再一次指出编修地方志 “是一项

长期的任务，不是一项突击工作，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②。到１９６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
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 《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

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目前还没有进行系统地编写地方志的地方，应该积极收集各种有关资料……资料应该边收集

边整理……为以后编写新的地方志打好基础。③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都开始调整新方志编纂工作进度。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河南省档案
管理局根据 《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同时结合本省情况，向省委宣传部汇报关于新

方志的编纂工作：

在时间安排上，我们考虑按十年计算。从１９６４年起到１９７３年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
步，准备材料。由各县档案馆先做些熟悉档案、汇编史料、收集历史档案等工作。这项工作

需要三年。第二步，组织专门机构，成立编写地方志委员会及其办公室，配备若干专门干

部，开始编写工作。完成初稿工作约需三至四年。第三步，审查定稿，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

细致工作，要反复修改补充，估计也得三年。④

国家档案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实际工作中，加深了对新方志编纂规律的认识，

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工作制度化的探索。

二　各地新方志编纂模式
省志与市县志孰先孰后，是新方志编纂开始之初就讨论的问题。金毓黻认为：

兹拟普修新地方志书，应以县市为主，名为县志、市志或区志、镇志。其上一级省及大

自治区 （如内蒙古、新疆、西藏），暂不在内。但比于省之大市 （如北京、天津、上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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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其下无属县，亦应列在先修志书之列。①

１９５６年６月，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聂国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第１２２
号议案，建议 “发动各省编纂省志，以利社会主义建设”②。同年１１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云南省委员会召开关于地方志问题的座谈会，会上就省志与市县志的编修次序进行讨论。③

１９５８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 《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指出，“方志可分

省、市、县、社四种。在编纂时间上，孰先孰后，或者同时进行”④，各地在新方志编纂的实际

工作中，有三种不同的做法。

一是省志与市县志编纂齐头并进。即党委、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在推动省志编纂的同时，

也注重对各市县新方志编纂进行指导，这种模式可以称为上下互动。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

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林克武向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建议成立通志馆，编纂 《广西通志》。１９５９年
８月１０日，区人民委员会批准同意建立广西通志馆。通志馆成立初期，明确提出其中心任务是
为编纂 《广西通志》做好干部准备和资料准备。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７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通知自治区文化局和通志馆，将过去自治区
博物馆保存的一切通志资料，由文化局移交通志馆保管使用。此后，通志馆组织人员为编纂

《广西通志》搜集整理大量资料。截至１９６６年春，通志馆进行了大量调查访问和实地勘察，整
理编成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广西人民起义资料》２册、《广西
贵县历史简要资料》油印本、《广西近百年大事资料汇编 （初稿）》手抄本５辑、《广西大事纪要
（１８６９年—１８９８年）》油印本、《广西大事纪要 （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油印本、《太平天国革命
时期广西农民起义大事年表》（内部参考资料）、《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等历史资料。⑤

这一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新县志编纂也非常重视，并将这项工作交由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和档案管理局具体负责。在自治区档案局召开的全区档案工作先进代表会议和工作规划中，都

要求各级档案工作部门应该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或主持编史修志工作。同时，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下发 《关于建立市、县志筹备小组收集历史资料的通知》，要求各市县系统收集本县范围

内的历史资料，为编修县志做好充分准备，由文教局兼管，同时吸收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的

负责同志，以及中学历史教师和热心地方史的社会人士参加。这项工作应该与自治区通志馆经常

联系，而实际上由自治区通志馆负责指导。⑥ 此外，为积极做好编写广西通志的准备工作，广泛

收集历史资料，通知指出：

我们要求各市、县能把编好的新县志或县志初稿，送给区档案管理局和区通志馆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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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并且要求各县编修县志工作委员会及时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分别报送区档案管理局和

区通志馆。

今后有关编修县志工作，区档案局和区通志馆应经常联系，有关编修县志的工作指示，

由区档案局和区通志馆报请区党委批转下达。①

在这种情况下，全区新方志编纂工作发展很快，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统计，截至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全区共７３个县市，除个别尚未着手编写外，绝大多数县已经行动起来，完成初
稿文字８０％以上者有１８个县，初稿全部完成的有３１个县，其中有９个县已经付印。②

二是省志编纂带动市县志编纂。即党委、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将重点放在推动省志编纂

上，希望通过省志编纂取得经验，进而指导市县志编纂，这种模式可以称为自上而下。

在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祝晨提出要编纂新方志，此时他
主张先编纂市县志。但到１９５６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他认为编纂省志较
市县志更为容易，原因在于旧县志人物志所占篇幅极大，多为地主、官僚颂扬功德，亟宜删

去，所剩资料可纳入全省通志中。而且全国县份太多，普修不易，各县人才较少，很难

兼顾。③

王祝晨还拟定了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的具体条目，发表在山东省委机关报上。④ 为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地方志编纂的宣传工作，时任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在 《大众日报》上发出开展山东

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的号召。⑤ 孙思白在山东旅京文教界山东省地方志问题座谈会上，作 《如

何纂修新型的山东省志》的发言，提出资料搜集的范围问题，以及开展搜集资料工作的具体

做法。⑥

１９５７年２月，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成立，发布资料征稿启事，并创办 《山东

省志资料》，专门进行省志资料的征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同年５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向省
各专署、市、县人民委员会、省直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关于进行地方志资料征集的

通知，要求各县建立征集组，广泛开展工作。１９５８年４月２日，省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出 《关于

抓紧推动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

为了使地方志为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服务，为了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编辑今年秋季开

学就要使用的乡土教材准备材料，这一工作更有迅速展开的必要。

各县市在目前工农业生产高潮的新形势下，抓紧有利时机，把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做适

当的安排，建立组织，健全机构，并订出工作规划，使地方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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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区党委批转宣传部、档案管理局关于编修新县志工作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７月，档案号 Ｘ００１－０２７－０１６０－
００６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参见 《广西区编写县志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初稿）》，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档案号Ｘ０５１－００１－００６２－００１８，广西
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参见王祝晨：《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９日，第７版。
参见王祝晨：《抓紧时机，编纂山东地方志》，《大众日报》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第７—８版。
参见余修：《为什么要进行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大众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第３版。
参见孙思白：《如何纂修新型的山东省志》，《山东省志资料》１９５８年创刊号。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再发通知要求各地抓紧有利时机展开地方志资料的征集工作》，《山东省志资料》１９５８
年创刊号。



为了帮助各地开展工作，通知还附发了广东省 《潮阳县志资料征集工作计划》和 《潮阳县

志分目 （初稿）》，各个县市积极开展地方志资料的征集工作，着手编纂新的地方志。

湖南省新方志编纂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２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
２７次会议通过成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组织力量开展省志编纂。① １９５９年前后，
湖南省一些市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０周年，总结汇报１０年来的工作成就，编纂了
“祖国十周年”或 “革命斗争史”，此后个别市县在此基础上开始新方志的编纂。②

三是市县志编纂推动省志编纂。即党委、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将重点放在市县志编纂上，

在市县志编纂过程中或完成后再启动省志编纂，这种模式可以称为自下而上。

湖北省的新方志编纂工作是在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指示下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筹备开展的。
董必武对湖北新方志编纂工作有着详细的指示：

志有两种：甲、记录自然状况、民情风俗、供工作人员的观览 （不完备）；乙、史之一

种，除甲种项目必须记录外，还要包括典章文物、历史和人的著作等 （较完备）。建议先修

甲种性质的志，原因是：甲种较简，篇幅较小，只是现存实际状况的记录，争论较少。志书

若涉及人物、著作，篇幅就大，修订的时间要长，花费人力、财力也较多，简志不编入的材

料可以搜集起来，备将来修较完备的志书之用。③

这就确定了湖北省新方志编纂从市县志开始、从简志开始的工作模式。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于

１９５７年２月成立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④，由副省长孟夫唐担任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副校长何
定华、省文史馆馆长沈肇年和副馆长王干清为副主任委员。为保证新方志编纂工作如期顺利进

行，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制定 《湖北省各县市简志编纂工作计划纲要》，规定工作人员在搜集资料

和纂写志稿时需要注意的原则事项，提出了三年内完成全省各个市县简志的编纂目标，并明确指

出：“各县市简志编纂完成，即进行编纂本省简志，预拟在第四、第五两年内完成。省志编纂工

作计划届时另订。”⑤

自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９年，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先后派出工作人员，采编咸宁、浠水、汉川、
孝感、应城、黄梅、广济、天门、京山、江陵、宜昌、襄阳、蒲圻、阳新、大冶、鄂城、黄冈、

蕲春、应山、罗田、麻城、红安、英山、大悟、安陆、云梦、荆州２７个市 （地区）、县和襄樊、

宜昌、沙市、黄石４个市的志稿，其中咸宁等７个县的简志，由湖北省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
１９６４年２月，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提出工作计划：

５１浅述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中国新方志的编纂规划、模式及程序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纂修实录》，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９、１６６—１６７页。
参见 《关于编写新县志情况的材料》，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档案号 Ｘ０５１－００１－００６２－００９０，广西壮族自治区档
案馆藏。

《关于修订湖北省各县、市简志的若干意见》，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２－１，湖北省档案馆藏。
现有的论著，如诸葛计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认为，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于１９５６年３月成立。经笔
者考证，此说法不准确。参见沈肇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高龄馆员积极

修纂方志　沈肇年介绍湖北文史馆的工作》：“现已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指定负责人成立湖北省方志纂修委
员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５日，第５版；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编纂组：《湖北省县、市简志编写
情况》：“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是１９５７年成立的”，《江汉论坛》１９６０年第２期；《１９５８年湖北省方志纂修
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我会于１９５７年２月成立”，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５－２，湖北省档案馆藏。
《湖北省各县市简志编纂工作计划纲要》，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５，湖北省档案馆藏。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间，集中力量，编出一个县的县志，总结经验，然后分赴他县，继续进
行。争取在两年期间，写出三本至四本新 （市）县志。编写这几本县志的目的：第一，提

供各县编写县志的参考样本。第二，在编写过程中，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并把它系统地整

理出来，作为以后编写县志和省志的参考。①

实际上，在湖北省新方志编纂工作启动之初，省人民委员会对省志的编纂也非常重视。②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湖北省文史馆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的要求下，制定比较详细的 《湖北省志编

纂规划草案》，设定要在三年内完成百万字的湖北省简志的目标，列出省志的具体篇目，规定

资料收集、调查、整理和编纂志稿的研究任务，提出了省志编纂委员会的组织简则及开展省

志编纂所需要的物资经费。但因忙于从事各市县简志的编纂，省志编纂工作实际并没有开展

起来。③

三　新方志编纂程序与环节
地方志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许多程序和环节。这一时期的新方志编纂，从志书纲目的

拟定、资料搜集整理，到分工编纂以及志稿修改审定出版，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

（一）志书纲目拟定修改。地方志提纲目录的拟定修改是新方志编纂的重要环节，它直接

决定志书内容的安排和体例的选择，同时为搜集整理资料和编写志稿提供基本的框架和

范围。

县志提纲目录以所编县志详细的篇目设置为主要内容，如广东省两阳 （今属阳江市）县志

编纂委员会起草的 《两阳县志篇目 （初稿）》，其大纲大致如下：

序言；

第一卷：地理志：１县境全图：行政区域、城镇、主要村庄、交通路线，２历史沿革，
３境域与位置：所在经纬线度、四界、面积，４地形：高山地、高丘陵地、低丘陵地、缓
坡地、滨海沙滩并附地形图，５山脉河流：山系、位置、高度、河流名称、发源地、流向、
流量、长度……

第二卷：政治志 （以下从略）；第三卷：工业交通志；第四卷：农林水利志；第五卷：

财政贸易志；第六卷：文教卫生志；第七卷：文物志；第八卷：人物志；第九卷：华侨宗教

志；第十卷：杂记。④

从 《两阳县志篇目 （初稿）》可以看出，县志要记述的内容非常详细和全面。不仅如此，县

志提纲目录中还会说明新县志编纂的相关问题，如编纂缘由、编纂目的和任务、指导思想、编写

原则、具体标准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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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拟定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工作规划 （草案）和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工作执行计划 （草案）请予核示的报告》，

１９６４年２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４－９，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请送编纂本省省志方案的来函》，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１，湖北省档案馆藏；《请对湖北省志编纂规划
草案提出意见的函》，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３，湖北省档案馆藏；《催送方志规划的来函》，档案号ＳＺ８５－１－
１０－４，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湖北省志编纂规划草案》，１９５６年６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５，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两阳县志篇目 （初稿）》，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６２－２４－２７，广东省档案馆藏。



各地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都非常注重新方志提纲目录的拟定。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中旬，国家档案
局在广东兴宁召开全国县档案馆工作现场会议，广东省档案管理局提出 《如何拟制地方志提纲

问题的初步意见》：

要写好地方志，认真地拟好编写提纲是十分重要的。从我们收到的地方志编写提纲看

来，绝大部分是比较好的，但亦有一部分提纲不太好。

为了慎重和避免在政治上的差错，编写提纲必须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和补充，然后经县

委审核决定。①

如河南省安阳县在拟制编写提纲前，“对此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和充分的讨论，但在讨论中意

见也不够一致，光目录和提纲就修订了三四次”②。镇平县的 “县志分卷排列纲目，是经过几次

反复讨论研究，最后才修正定案的”③。广东宝安 （今属深圳市）县委办公室、县人委办公室、

县档案馆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３１日联合发出通知，指出：

７月１７日发出 《宝安县志大纲 （初稿）》后，不少单位和个人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而且还提供了很多材料的线索。为使县志编写的更好，我们已根据各部门和个人提出的意

见，对初稿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和补充，现将 《宝安县志大纲》 （第一次修订稿）印发给你

们，希给予提出意见。④

（二）修志资料搜集与整理。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指出，“编纂新方
志的过程就是各种史料和实物搜集整理的过程”，“编修新志的方法，应当是广泛地搜集原始资

料，进行实地调查访问”⑤。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国家档案局在向中共中央
宣传部的汇报中指出：

编修新方志的方法，应当首先注意广泛地经常地收集材料，这里包括旧的方志、历年来

的档案文件、革命同志的回忆录、地方性的传说、神话、歌谣以及著名的诗文、游记和名人

传记等。收集时应该无所不包，使用时则应有所选择，如有不足，还要进行实地调查访问。

收集材料的范围，应当是历史材料和现实材料并重，除现实材料以后应由档案馆继续积累

外，要注意收集当地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对于有关自然灾害的历史记载以及劳动人民长期

与阶级敌人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等，这些材料如不及早收集，将来就会收集不到

手了。⑥

１９６３年７月，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国家档案局进一步指出：

７１浅述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中国新方志的编纂规划、模式及程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由谁承担地方志及如何拟制地方志提纲问题的初步意见》，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１７－４６－
４８，广东省档案馆藏。
《安阳县编写新县志的做法与体会》，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８日，档案号Ｊ８６－０９－９，河南省档案馆藏。
《镇平县关于编写史志的经验》，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９日，档案号Ｊ８９－４－２４，河南省档案馆藏。
《宝安县志大纲 （初稿）》，１９６０年７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６１－２３－３０，广东省档案馆藏。
《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６５页。
《关于编写地方志情况及意见的报告》，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３９－２－８０－３３２－３７，广东省档案馆藏。



目前还没有进行系统地编写地方志的地方，应该积极收集各种有关资料，特别是城市和

农村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材料，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材料，以及劳动人民长期

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材料，等等。①

各地在新方志编纂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对志书档案资料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如１９６０年６
月１０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出 《关于建立市、县志筹备小组收集历史资料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为了更广泛地、尽快地把广西近百年来丰富的革命史料收集起来，以免散佚遗失，除区

通志馆深入重点、调查访问外，各市、县应根据主观条件成立市、县志筹备小组，着手进行

收集整理历史资料，以便为编修县志奠定基础。②

山东省对地方志编纂所需要的档案资料更为重视，采取以推动资料征集工作带动全省新方志

编纂的办法。山东省专门成立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创办 《山东省志资料》杂志，发布征稿

启事，同时省人民委员会发文要求各市县抓紧有利时机，开展地方志资料的征集工作。全省如成

武、微山、沂南、临淄等许多县市都相继成立市县地方志资料征集组，制订资料征集计划。如齐

东县 （今属滨州市）成立县志资料征集委员会，作为县志编辑的领导机关。各乡镇及县级有关

机关和部门设置通讯小组，通讯小组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与组织群众，运用社会力量，并

负责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征集历史、文物等工作。③

湖北省新方志编纂资料征集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制

定采访工作计划④，派出采访人员⑤，根据 《湖北省县 （市）简志采访细目 （草案）》（以下简

称 “采访细目草案”）到各相关市县去搜集资料。采访细目草案的内容设置比较全面，此后不断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补充⑥，形成１９５７年２月版、１９５７年６月版、１９５９年３月版，以及１９６１
年５月版细目草案。⑦ 现以１９５７年６月１日形成的细目草案为例，列举其内容框架大致如下：

一、建置沿革；

二、区域：１四至和四界，２面积，３位置，４地形概况，５现在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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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 〈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９６３
年８月，Ｇ２２９－１０－１３－６，中央档案馆藏。
《关于建立市、县志筹备小组收集历史资料的通知》，１９６０年６月，档案号 Ｘ０６２－００３－００７６－００１４，广西
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参见 《齐东县志资料征集工作计划 （初稿）》，《山东省志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参见 《省方志纂修委员会一九五七年采访计划 （草案）》，档案号 ＳＺ８５－１－１３－１，湖北省档案馆藏；《省
方志纂修委员会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工作规划 （草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３－８，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采访工作组应注意事项》，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９－８，湖北省档案馆藏；《采编工作人员注意事项》，档
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４－３，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关于采访细目 （草案）的增补和修改》，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３－１０，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湖北省县 （市）简志采访细目 （草案）》，档案号 ＳＺ８５－１－１３－７，湖北省档案馆藏； 《湖北省县
（市）简志采访细目 （草案）》，档案号 ＳＺ８５－１－１３－６，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县 （市）简志采访细

目 （草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３－１２，湖北省档案馆藏。



三、山脉 （以下从略）；四、水系；五、气候、雨量；六、土地；七、自然灾害；八、

人口；九、工业；十、农业；十一、林业；十二、水利；十三、水产业；十四、土特产；十

五、交通运输；十六、商业；十七、金融；十八、文化教育；十九、医药卫生；二十、生活

习尚；二十一、名胜古迹。①

随着工作的开展，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少数采访人员的努力，远

远无法收集系统、庞杂的资料。“为了有计划地、系统地收集资料，使纂修地方志的工作建

筑在比较坚实、比较广阔的基础上，拟向社会人士广泛收集我省有关地方志各种资料。”为

此向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呈报 《关于征集我省地方志资料的请示报告》，并得到批示。② 《征集

湖北省地方志资料参考项目》 （自鸦片战争时期起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止），现
列其主要框架如下：

一、关于湖北省各地自然环境的历史资料：１行政区划 （包括道、府、厅、州、县、

市等）的沿革，２山河、湖泊、丘陵、平原等的分布和变迁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３土
壤的种类及其分布和利用情况，４矿物的种类、蕴藏量及其分布情况，５森林的分布和变
化……

二、关于湖北各地政治历史资料 （以下从略）；三、关于湖北各地经济历史资料；四、

帝国主义侵略在湖北的历史资料；五、军阀混战在湖北的历史资料；六、洋务运动在湖北的

历史资料；七、文化教育历史资料；八、人民革命运动历史资料；九、人物传记；十、私人

著述。③

各个县市为搜集资料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如河南省镇平县利用旧县志、旧书籍、县档

案馆和各部门档案室的档案资料，通过访问、座谈获取材料④；四川省永川县 （今属重庆市）

在编纂 《永川县志 （初稿）》的过程中，解放前的档案资料来源于旧县志、旧政权档案、座谈访

问，解放后的档案资料由机关、团体、学校、厂矿提供⑤；安徽省嘉山县为编纂新县志向本县人

汪雨湘致信询问本县历史发展情况。⑥

（三）志书编写分工。在 “大跃进”的形势下，绝大多数新方志编纂都是依据 “多、快、

好、省”的原则，采取 “群众运动”的方法，个别县甚至提出 “人人动手编县志”的口号。分

工编写，即由各部门按照编写提纲分工合作，自行编纂本部门材料，然后交由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统一整理。正如安阳县档案馆指出的：“由于县志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它就

必然牵扯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因此，绝对不能凭少数人的主观想象的闭门造车的方法去

编写。”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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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湖北省县 （市）简志采编纲要 （草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４－１，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关于征集我省地方志资料的请示报告”的批复》，１９６３年６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２，湖北省档
案馆藏。

参见 《征集湖北省地方志资料参考项目》，１９６３年６月，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７，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镇平县关于编写史志的经验》，１９５９年４月，档案号Ｊ８９－４－２４，河南省档案馆藏。
参见永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１２页。
参见嘉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嘉山县志》，黄山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３４—７３９页。
《安阳县编写新县志的做法与体会》，１９６０年２月，档案号Ｊ８６－０９－９，河南省档案馆藏。



如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根据省志分卷下设１５个编辑组，规定各卷由有关主管部门组织领
导小组，采取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从拟定目录、确定内容到具体的编写成书，负责包干到

底。没有固定主管部门的某些卷，由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或委托有关部门或大专院校编写。

《四川省志》各卷的承编单位分配情况 （１９６０年）如下表所示。

１９６０年 《四川省志》各卷承编单位分配情况表①

卷次 书名 承编单位

１ 近百年大事记述 省志编纂委员会

２ 地理志 西南师范学院、地质局、气象局

３ 工矿志
冶金工业厅、机械工业厅、水利电力厅、煤炭工

业厅、轻工业厅、化学工业厅、农业机械厅

４ 农林水利志 农业厅、林业厅、水利电力厅

…… …… …… ……

　　说明：由于省志卷次较多，不一一列出

各市县志的编纂工作也都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广东省紫金、乐昌、琼海 （今海南琼海

市）、灵山 （今属广西钦州市）等县在拟制县志编纂提纲目录时，就说明了具体篇目的承编部

门。如广东省德封县 （今属肇庆市）的分工情况大略如下。

广东省 《德封县志》编纂分工情况表②

篇目名称 细目划分 承编单位

序首 — 书记处

第一部分：德封概况

置县起源

行政区域变动、变化 （附图表）

民族、人口、信仰、风俗、习惯、语言、名

胜、古迹、风景、民谚

地理位置、沿革、面积

地质地形

气候

…… ……

民政科

地质队

气象站

…… ……

第二部分：德封历史 （解放前

部分）
…… …… …… ……

　　说明：由于县志篇目较多，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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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附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３２页。
参见 《德封县志提纲草案》，１９６０年６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６１－３１－３６，广东省档案馆藏。



（四）志稿修改审阅与出版。新方志初稿编成之后往往需经过若干次修改，这一时期部分市

县也非常重视对志书初稿的修改。如广东省陆丰县于１９５９年成立编史修志委员会，用时一年多
编成 《陆丰新志 （初稿）》。１９６０年６月，中共陆丰县委编史修志委员会下发 《关于陆丰新志修

改意见》① 的通知，指出：“为贯彻以教育为主、资料结合的县志编写原则，经进行讨论研究，

对陆丰新志初稿，做出较大的删节和一些补充，并决定以记叙文形式编写，在各编章的数字控制

也做出要求。”并提出了比较详细的修改意见：“为精简文章和避免叙述重复，将初稿第三部分

的解放前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及第四部分公安、武装、党、工会、青年、妇女等章节合并到各

有关章节内，不另行专题记载。”

再如１９５８年冬，在广东番禺 （今属广州市）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暨南大学历史系师生编

成 《番禺新志 （初稿）》。志稿完成后，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又进行了两次修订，１９６０年修订之
处最多，新增加的内容约占整部志书的１／３，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还对之前的叙述做了较大修
改，对之前的统计数字重新修订。②

由于新方志编纂工作是在党委、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的，因此新方志的初稿必须经过党

委、人民委员会的审核。正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所说：“新县志是一部有系统的、政治

性很强的、全面反映一个县的历史面貌的重要文献，其中许多历史事实和政治结论必须经过县委

研究决定。”③

因此，加强对新方志初稿的审核是各级党委非常重视的工作。１９６２年 １２月，中国科学
院地方志小组、国家档案局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递 《关于编写地方志情况及意见的报

告》，粗略指出新方志编纂应该注意的问题，实际上也为各地审阅新方志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新编县志是否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是否采取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载述的文章

事实是否确凿，文字是否通俗，体例是否条理系统，内容是否鲜明生动，是否存在泄密现

象等。④

１９６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 《关于编写地

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

建立审阅制度，控制出版发行。为了保密和在政治上不发生错误，出版新的地方志和

地方革命斗争史资料，都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宣传部审查，发行范围和发行

量都要经过批准，严格控制。现在各地已经编好的地方志初稿，应该进一步充实修改，只

有经过审查在政治上保密上确无问题以后，才可以印出样本，送请审批。有些重要资料也

可以先分门别类的作为地方志的资料内部印发，供有关方面和领导同志参考研究和

审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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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陆丰县委编史修志委员会关于陆丰新志的修改意见》，１９６０年６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６２－３４－４１，广
东省档案馆藏。

参见许起山：《一部隐而不显的地方志——— 〈番禺新志〉未刊稿述评》，《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关于制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编修新县志工作方案 （初稿）的通知》，１９６０年６月，档案号Ｘ０５１－００１－００５４－
００３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参见 《关于编写地方志情况及意见的报告》，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３９－２－８０－３２－３７，广东省档案馆藏。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 〈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９６３
年８月，档案号Ｇ２２９－１０－１３－６，中央档案馆藏。



各地在实际工作中也都重视对新方志初稿的审阅，如中共河南省委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２日印发
《关于编写县志的通知》指出：“为了保证县志的质量，杜绝泄密，省委准备成立一个专门机构，

对各县编写的县志进行审查。各县在未送审查以前，一律不得自行印发。”① 在审查时着重注意

以下几方面：

（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要掌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的原则，对于时间、地点、人

物、事例等必须全面分析、反复对证，求得准确；

（二）论述的立场观点是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三）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各个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

（四）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显示出地方色彩；

（五）注意纠正文字和标点符号和前后矛盾等错误。②

为保证志书质量，河南省委还设立了编志办公室审查、有关部门和同志审查、党委分工审

查、党委集体讨论确定四道防线。

关于志书初稿的印刷出版，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志书都是采用内部油印、刻印或手抄，纸张

质量较差，字迹、笔迹不够清晰。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出版的几本简志相对比较规范。早在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１日，湖北省文史馆就致信省文化局商谈方志出版的问题。③ 在其拟定的工作经费
预算中，也将印刷费包括在内，详细说明了志书出版的县市数目、版式 （样本同 《毛泽东选集》

平装本，正文用五号字，注用新五号字）、印刷量、定价等事项。④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修志处于 “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受到 “多、快、好、省”思

想的影响，新方志编纂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县委直接领导，全民积极参与。因此，新方志编纂

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县市都是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研究、边编写、

边修改、边审查、边印刷的办法，因此能够在人员少、时间短、困难多的情况下，较快完成新方

志编纂工作。

余　论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１９６７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

志”的规划并没有持续贯彻下去，新方志编纂也陷入停滞状态。但各地在此次修志的工作实践

中加深了对新方志编纂规律的认识，开始了新方志编纂制度化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以

后修志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本文责编：詹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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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编写县志的通知》，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２日，档案号Ｊ８６－４２－１，河南省档案馆藏。
《国家档案局编史修志座谈会发言摘要》，１９６０年６月，档案号２３９－２－６０－２３－４２，广东省档案馆藏。
参见 《给文化局方局长洽商印刷方志问题的函件》，档案号ＳＺ８５－１－１０－６，湖北省档案馆藏。
参见 《湖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经费概算》，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ＳＺ８５－１－１０－５，湖北省档案馆藏。




